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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.5.17自由時報所載 

民進黨團稱以追加預算調薪違憲違法等，並非事實 

一、以追加預算辦理調薪並未違法，且有案例可循 

本次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，經行政院考量國內整體經濟因

素等，為激勵軍公教員工士氣與舒緩國內物價上漲帶來之壓

力，並對民間企業加薪起帶領作用，及時發揮活絡整體經濟之

效益，確有於年度進行中推動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需要，爰

依預算法第 79 條第 3 款之規定及參酌以往案例，提出追加預

算案，並無違法。又 70年度為因應軍公教調薪需要，與 65及

79年度加發 1個月及半個月的年終工作獎金，均係依相同規定

以追加預算方式辦理。 

二、79年違憲係指立法院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

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264 號解釋文，「立法院決議

請行政院在本（79）年度再加發半個月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

金，以激勵士氣，其預算再行追加，係就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

提議，與憲法規定牴觸，自不生效力」。上開大法官解釋係指

立法院所作增加支出決議與憲法牴觸，並非指以追加預算辦理

調薪違憲。 

三、中央對地方政府待遇調整經費補助情形 

本次地方政府因待遇調整所需增加之經費，經衡酌直轄市

新聞稿 



 -2- 

政府、縣(市)政府及鄉(鎮、市)公所今年並未編列是項預算，

為期年度進行中辦理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能全國一致施行，爰

今年下半年地方政府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所需經費 52.7 億元，

均已編入本次追加預算案，並由中央全額補助，至 101年度起

相關經費則回歸現行中央對地方政府補助機制辦理，即直轄市

政府、縣(市)政府部分透過一般性補助款給予補助，鄉(鎮、

市)公所部分透過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或貧瘠鄉鎮市補助款給予

協助。 

四、政府對教育經費極為重視 

為推動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，配合「高中職免學費方

案」之分階段逐步實施，100 學年度(今年 8 月起)將辦理家戶

年所得 114萬元以下學生「高職免學費」及「齊一公私立高中

學費」措施，預計 100 學年度受益人數增加 34 萬餘人。另為

鼓勵 5 歲幼兒及早入學，100 學年度「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

畫」提前到位，實施對象由原規劃家戶所得 110萬元以下家庭

擴大為全體 5 歲幼兒。為使上開兩項政策能自今年起如期推

動，所需經費 29.2億元，依預算法第 79條第 3款規定，均已

編入本次追加預算案，顯示政府對於教育經費之重視，另 101

年度教育部主管概算現正由該部籌編中，行政院將視該部籌編

情形給予必要之協助。 


